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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府厅发〔2019〕16 号 

 

 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

关于印发南昌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监督员 
选聘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（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昌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监督员选聘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19 年 3 月 15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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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监督员选聘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全市忠诚型、创新型、担当型、服务型、

过硬型政府（简称：“五型”政府）建设的监督，根据工作需要，

选聘一批“五型”政府建设监督员。为规范监督员工作，在《江西

省“五型”政府建设监督员选聘管理办法》基础上，制定本管理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监督员是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按照一定程

序优选聘任，以兼职形式履行监督、咨询等相关职责的公信人士。 

第三条  监督员工作应当紧紧围绕打造“五型”政府建设这

一主题主线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效果导向，聚集“怕、

慢、假、庸、散”突出问题和做大做强做优南昌都市圈 80 项措施，

着眼推动全市重大决策落实、优化政务服务、改进工作作风，着

手推进解决基层、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“热点”“难点”“痛点”“堵

点”问题，发挥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、促进作用。 

第二章  聘  任 

第四条  监督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，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，遵守职

业道德和社会公德，无违纪违法和不良征信记录。 
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解能力，能够认真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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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职责，遵守工作纪律。对行政机关的工作业务有一定的了解，

具有依照“五型”政府建设相关要求开展监督工作的能力。 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、问题分析和语言表达能力，善

于发现问题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反映问题，并能提出建设性

的意见建议。 

（四）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能够与群众保持良好的

关系，随时反馈群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。 

第五条  受到党纪处分、政务处分、刑事处罚的人员，不得

聘任为监督员。 

第六条  监督员的聘任依照下列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由推荐提名单位择优推荐，在征得本人同意后，将推

荐名单报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二）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报市政府审

定。 

（三）市政府向社会公布聘任人员名单，颁发聘书。 

第七条  监督员主要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市政府参事、

企业代表、专家学者、媒体代表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中优选聘请，

共聘任监督员 50 名。 

（一）人大代表 10 名（含省、市、县人大代表）。 

（二）政协委员 10 名（含省、市、县政协委员）。 

（三）市政府参事 5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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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企业家代表 10 名。 

（五）专家学者 5 名。 

（六）媒体代表 5 名。 

（七）社会各界人士 5 名。 

第八条  监督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

导小组办公室商推荐单位予以解聘，并书面通知本人及所在单

位： 

（一）受到党纪处分、政务处分、刑事处罚的。 

（二）因工作调整、健康状况等原因不宜继续担任监督员的。 

（三）本人申请辞任监督员的。 

（四）无正当理由连续一年不履行监督员职责的。 

（五）有其他不宜继续担任监督员的情形的。 

第三章  职  责 

第九条  监督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按照“常规检查全覆盖，明察暗访随机化”的工作思路，

不定期到机关、企业、社区、农村等各行业领域，听取、收集、

了解社会各界对“五型”政府建设工作的意见建议和要求。 

（二）向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、反馈相关

单位在“五型”政府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以及社会各界及基层

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。 

（三）每年向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书面汇报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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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工作监督情况。 

（四）积极参加或列席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

织的各类活动和会议。 

（五）履行监督员职责过程中，遇有利益冲突情形时主动申

请回避；不得以监督员身份谋取任何私利和特权。 

（六）办理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委托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四章  管  理 

第十条  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监督员

进行动态管理，为监督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便利。 

（一）实行年审续聘制，每年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决

定续聘、解聘或增聘。解聘后出现的空缺，市“五型”政府建设领

导小组办公室按照聘任程序进行增聘，保证监督工作力量。 

（二）组织监督员参加有关会议或者活动，定期开展走访调

研、通报工作、交流情况、听取意见和建议。 

（三）受理、移送、督办监督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问题，

并予以反馈。 

（四）协调有关单位定期向监督员提供有关文件资料，组织

开展业务培训。 

（五）加强与监督员所在单位及推荐单位的沟通联系，了解

监督员工作情况，反馈监督员履职情况。 

（六）建立监督员信息库和相应的评价制度，对工作认真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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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、成效显著的监督员，通报表扬;对违反有关规定、不履行职

责和义务、徇私舞弊的监督员进行批评教育，并予以解聘。 

第十一条  监督员履行本办法规定职责所需费用，列入市财

政经费保障范围，由市政府办公厅按规定核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“五型”办。 

市委办公厅，市纪委办公厅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 

公厅，南昌警备区，市委各部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群众团体，

新闻单位。 

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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